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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院教通字〔2024〕53 号

关于开展 2024 年“531”专业实习基地建设
成果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为保证专业实习基地建设工作稳步推进并取得成效，满

足专业人才培养需要，根据《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本科教学主

要环节质量标准》《关于提高实习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和

审核评估、专业评估、工程认证及目标管理等要求，现开展

2024 年“531”专业实习基地建设成果认定工作，工作方案

如下。

一、实习基地建设任务

每个专业按“531”建设模式构建实习基地布局，即每

个专业有 5 个稳定的实习基地，3 个优质的能满足专业实习

要求的实习基地，1 个产学研结合、综合性的专业核心实习

基地。学生数超过 150 人的专业，每 20 名学生应建设 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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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的实习基地。

二、实习基地建设成果评定原则

根据基地实际建设应用情况进行评价，达标一批、认定

一批，所有专业均应达到“531”模式布局。

三、实习基地评定标准

（一）稳定实习基地评定标准

（1）有效协议：与实习单位签署了实习基地协议书或

产学研合作教育协议书（协议在有效期内）。

（2）专业对口：与专业基本对口，实习项目和内容能

满足相关专业实习大纲的要求。

（3）条件达标：实习基地技术、设备和管理理念较先

进，基地规模、安全、环境等条件能基本满足实习大纲的要

求并能安排专人指导学生的实习。大型基地每次能接纳 60

人以上认识实习或 30 人以上专业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

习、专业实践），一般基地每次能接纳 30 人以上认识实习或

10 人以上专业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专业实践）。

（4）持续稳定：能持续、稳定地接收一定数量学生的

实习实训和项目实践，近两年接收过一次以上学生实习，每

次接收实习人数在 10 人以上，三年内基本保持稳定。

（二）优质实习基地、专业核心实习基地评定标准

优质实习基地、专业核心实习基地除满足以上条件外，

还应满足以下条件：

（5）管理规范：有完整的实习指导计划，学生实习管

理规范、实习档案保存完整，有典型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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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参与改革：优质实习基地能够积极参与课程教学

改革，参与制定实习实训方案，并应用于实习过程；专业核

心实习基地能够深度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参与人才培

养过程的改革，参与实习教学模式改革等工作，并达到良好

效果。

（7）内容丰富：优质实习基地、专业核心实习基地每

年至少安排一次学生实习，年接收实习人数在 30 人次以上

并能承担各种实习需求。

（8）互利合作：双方互惠互利，能与产学研一体化相

结合，促进双方事业发展，近五年与学校有科研合作项目。

专业稳定实习基地须满足以上 1—4 条，优质实习基地

须满足以上 1—7 条，专业核心实习基地须满足以上全部条

目。

四、评定流程

1.申报：请各学院比照《2023 年“531”专业实习基地

建设成果一览表》（附件 1），全面梳理尚未达标的专业实习

基地建设和使用情况，核实已达标的专业实习基地教学利用

情况，填写《2024 年“531”专业实习基地建设成果申报一

览表》（附件 2），经学院审核后于 2025 年 1 月 2 日前发至教

务处邮箱:1561168823@qq.com。

2.评定：由系专业自评、学院审核后，报教务处审定；

主要通过查阅有关资料或到基地现场考察等方式进行评定。

五、后续建设要求

1.达标建设：基地数量或质量未达到“531”实习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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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要求的，学院和专业应加快新建基地步伐，将“531”

实习基地建设纳入 2025 年专业建设计划，在规定时间内完

成实习基地建设任务。

2.持续改进：认定达标的实习基地要巩固好、建设好、

利用好，将基地建设纳入专业建设规划，强化对专业实习基

地的持续建设，不断提升实习基地质量。

3.内涵建设：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产学合作、校企合

作，密切与实习单位联系，逐步完善基地的建设、合作和运

行模式。积极探索校企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推动合作单

位共同参与专业建设、共同组织实施人才培养、共同评价培

养质量，充分发挥实习基地在专业教学和人才培养中的作用，

努力实现双方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

不断扩大协同育人的成果。

附件：１.2023 年“531”专业实习基地建设成果一览表

2.2024 年“531”专业实习基地建设成果申报一

览表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教务处

2024 年 12 月 27 日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教务处 2024 年 12 月 27 日印发


